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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大校发〔2022〕9 号 

 

 

 

各学院，各科研院所（中心），各直附属单位，机关各部、

处（室）： 

根据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要求，为加强课堂教

学建设，提升育人能力，保障人才培养质量，按照教育部《关

于加强高校课堂教学建设提高教学质量的指导意见》（教党

〔2017〕51号）、《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

才培养能力的意见》（教高〔2018〕2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结合

我校实际，提出如下意见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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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充分发

挥好课堂教学作为人才培养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，建立健全

全员育人、全过程育人、全方位育人机制，明确课堂教学纪

律，加强课堂教学管理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，把社会主义核

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，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，培

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。 

二、教师课堂教学职责 

教师必须坚持立德树人，以德立身，以德施教，确保课

堂教学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，努力贯彻价值塑造、能力培养、

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育人理念，致力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

核心价值观，提高学生的思想水平、政治觉悟、道德品质、

专业素养，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。 

教师应制定完善的教学大纲并严格执行，按照《聊城大

学教材建设与管理办法》（聊大校发〔2022〕7号）要求，选

用符合教学大纲要求的高质量、有特色的教材或讲义。教师

应按照大纲确定的教学内容和进度方案组织教学活动，高质

量完成课堂教学任务。 

教师应全身心投入课堂教学，注重教学艺术，积极探索

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改革，加强课堂教学互动，创新形式，

引导学生更好地融入课堂学习，并自觉接受本科教学督导专

家、校院领导和同行听课，重视各种形式的教学效果和教学

质量信息反馈，积极改进教学工作，提高教学水平。 

三、课堂教学纪律 

教师在任何课堂教学活动中均须依法依规，规范课堂教

学管理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遵守宪法法律、维护党和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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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政方针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应当基于课堂教学要

求，严谨、认真地研究讲授知识、提出观点，不得有违反宪

法法律、违背教师职业道德的言行。 

教师应自觉遵守课堂教学纪律，严格遵守上课时间，不

迟到，不早退，以得体的着装和饱满的精神开展教学活动。

执教期间，教师应坚守教学岗位，严格管理好课堂纪律，保

证良好的课堂教学秩序。教师不得擅自停课、调课、请人代

课，如遇特殊情况需要调整，应按照相关规定提前向学院报

备。 

学生应自觉遵守课堂学习纪律，上课不迟到、不早退，

不无故缺席，衣着整洁，遵守文明礼仪。学生上课时应专心

听讲，积极参与教学互动，不随意交谈或喧哗，不做其他与

课堂教学无关的事情，不使用与课堂教学活动无关的电子设

备。学生应爱护公物，自觉保持教室环境整洁，不在课堂上

进食。上课期间，未获任课教师许可，与课程无关人员不得

进入教室或在课堂内逗留。 

四、课堂教学监督 

学校和学院要通过多种方式，及时了解掌握课堂教学开

展情况，常态化监督课堂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。 

学校应进一步完善课堂教学监督的体制机制建设，坚持

校领导全员随堂听课检查，提高学生网上评教的科学性，强

化校级教学督导工作，定期开展教育教学质量检查，深入开

展教师教学能力培训，促进教师教学能力提高。 

学院要全面落实领导班子听课制度，加强专业教研室、

课程教学团队、课程小组等基层教学组织建设，促进同行专



 － 4 － 

家听课交流，发扬老教师传帮带新教师的优良传统，积极参

与第三方教育教学评估，督促任课教师积极听取各方反馈，

改进课堂教学方式方法，努力提升课堂教学质量。 

师生如有违反本意见的行为，学校按相应程序及时进行

调查，并根据情节严重程度依规依纪处理。情节轻微尚未造

成严重后果的，予以批评教育、诫勉谈话等。教师、教学管

理人员如出现教学事故，按照《聊城大学教学事故认定及处

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校发〔2018〕49 号）进行处理。学生如有

违反课堂学习纪律，构成违纪的，按照《聊城大学学生违纪

处分管理规定》（校发〔2017〕62 号）进行处理。触犯法律

法规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 

五、附则 

本意见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原《聊

城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课堂教学管理的意见》（聊大校发

〔2012〕19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聊城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 月 1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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